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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6       证券简称：康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3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洪江游先生、

李幽泉先生、洪丽萍女士、洪志慧女士分别对与其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予以

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全部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独立董事已在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上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意见。本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交易事项如下： 

（二）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5 年度拟向海南鸿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

睿文化”）、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氏投资”）及其控制企业发

生采购商品、代理产品业务，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 3000 万元； 

2.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出售商品及产

品代理，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 2000 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拟与海南宏氏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发生不超过 500 万元的办公室及仓库等租赁业务。 

以上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5500 万元。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明细如下：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1 采购产品 鸿睿文化 500 0 0.0 

2 采购商品 宏氏投资 25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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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售商品及产品代理 宏氏投资 2000 0 0.0 

4 租赁业务 宏氏投资 500 0 0.0 

 合计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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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营业执照注册号：914600000964011584 

4）经营范围：艺术品开发经营、展览。 

5）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4年12月31日，鸿睿文化资产总额129.15万元，

净资产-19.99万元,负债149.15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07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鸿睿文化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关联人宏氏投资 

1. 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洪江涛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营业执照注册号：914603007931097939 

4）经营范围：文化娱乐，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

场营销策划，批发及零售贸易，货品及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商业信息咨

询，商业服务，楼宇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劳务服务，汽车、游艇租赁，机器

设备租赁，房屋及场地租赁。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4年12月31日，宏氏投资资产总额89,828.02万元，

净资产28,165.99万元,负债61,662.03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696.93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宏氏投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的定价政策：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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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交易协议。  

定价依据：按市场价格执行，双方可随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

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

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

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四、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均属日常业务需要，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或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是因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

同意本次《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需要，交易价格依

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